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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农产品流通体系

（一）现状概况

目前，在我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农产品流通体系是以批发

市场为核心的。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

代中期，随着我国“菜篮子工程”建设的不断发展，各类商

品，尤其是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得到了快速发展，取得了显著

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各类大中型批发市场 5.5 万多

个，年成交额 2.1 万亿元，相当于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

70%以上、GDP 的 26%。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农副产品

批发市场得到了迅速发展，现有较大规模的农副产品批发市

场 4 000 多个，其中，蔬菜、粮食饮料批发市场是其重要组

成部分。农副产品的五大支柱批发市场有蔬菜市场、干鲜

果市场、粮食市场、水产品市场、肉食禽蛋粮食市场等。不

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批发市场，覆盖了所有大中小城市和农

产品集中产区，构筑成贯通全国城乡的农产品流通大动脉，

初步形成国家中心级、区域级和地区级的多层次批发市场网

络体系。
农产品批发市场是我国重要的市场组织形式，在实现资

源合理配置、有效组织产需衔接、活跃流通地方经济、提高商

品流通效率、建立价格机制、推进商品流通信息化和网络化

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我国广大城乡地区，

批发市场仍然是进行商品批发交易的一种主流与形式。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取消了农

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开放了农产品交易市场，逐渐形成了一

个以批发市场为枢纽，以城乡集贸市场为末端，以个体商户

为主体的初级的农产品流通体系。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

始，以物流配送为中心，以连锁超市为末端，以公司为主体的

新型现代农业流通形式，开始产生并发展起来，在部分大城

市发展的势头很快。而且我国大宗农场品流通多数是通过大

型农产品批发市场来完成的。
（二）存在问题

我国 90%以上的鲜活农产品都是通过农产品批发市场

这个平台销售出去的。所以说，农产品批发市场是农产品流

通的脊梁。目前，我国拥有比较完善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体系，

但是大多是由农民自己发展起来的，所以这个体系还存在复

杂的问题。第一，土地、种子、粮食、油和棉的流通是我国的命

脉，但是它们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种子，我国 70%的种子被国

外五大种子公司占据，这几个公司占世界的 75%。我国的食

用油也被垄断着，所以农业产业链也可能被外资控制。我国

已经有一些批发市场被外资收购，最近还有外国公司要以几

十亿美元收购新发地 （新发地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成立于

1988 年，现成为北京市交易规模最大的农产品专业批发市

场，在全国同类市场中具有很大影响力）。这些问题是农业流

通领域的该警惕的问题。第二，蔬菜价格大幅上涨，波动大而

且卖难买难。因为蔬菜是季节性强、地域性强的农产品，受自

然因素影响大，而且不易储存。其次，市场过度放任、过于无

序、组织化长度过低，信息对生产者、批发商、运输商的作用

没有被重视。对此，我国应该有符合国情的农产品流通体系，

应该行国外学习，从制度、模式、体系构造上做文章，从整体

上进行整合。生产环节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从全国到省区

市都要有相应的规划。我国农产品市场的建设缺乏整体及相

互的联系。
目前约 4 700 多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在农产品品种增多

的情况下，产品供给的作用巨大。但是，农产品批发市场在很

大程度上是农贸市场的放大，有脏、乱、差等问题，这样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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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批发市场是无法适应或带动市场的。所以，要进行农产

品批发市场的升级，发展农超对接、产地和销地的关系、公司

和农户的关系。应该建设好农贸市场，把农贸市场的公益性

提到一定地位。要规划好，不能恶性竞争。

二、日本农产品流通体系现状

（一）日本农产品流通体系

战后初期，日本对农产品流通实行全面管制，即由政府

按照固定的价格统一收购和分配，后来逐渐放开。现在，除部

分大米仍由政府收购外，其他农产品都是自由流通。
实行自由流通的各种农产品，农民自销的比重很小，主

要是委托农协通过批发市场销售，流通路线是：生产者—基

层农协集货场—省农协经济联集运中心—批发市场—零售

商—消费者。例如：高知县的农民生产的的蔬菜、水果和花卉

等按产值计算，91%农产品是通过农协组织销售的，农民自

销部分只占 9%。通过农协组织销售产品的方式大体分为三

个阶段：第一步，各个农户定时把产品送到市、町、村农协的

集货场，在那里统一进行分类和包装，贴上农协印制的商标，

并标明品种、规格、等级、数量、产地和生产者序号。日本农村

全盘机械化和农产品全部经过分级包装，销往全国各个城

市，这是与全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公路交通建设迅速发展相联

系的。第二步，基层农协把集中起来的产品送到省农协办的

集运中心，在哪里按发往地分别堆放。如果基层农协集货场

的产品数量大，就不送省农协的集运中心，而是办好手续直

接运往批发市场。第三步，省农协把集中起来的产品，分别送

到各个城市的批发市场，交给批发市场的收货公司。省农协

有一批专门的销售人员，组成销售指挥部，根据收集到的快

报，决定本省产品产品往哪儿发运销售。由于各地行情千变

万化，竞争激烈，能否卖到好的价格，完全取决于这个指挥部

对市场情况的分析和决断。
农协与农民不是买卖关系，而是委托代理关系。农民把

产品交给农协，只记数量不记价格，全权委托农协选择最为

有利的市场出售。最后，农协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作为销

售费用（基层农协收 2%，省农协收 1.7%）。
（二）日本农产品流通体系与中国对比

日本重视农村发展和农民利益，农产品价格合理，农民

收入较高，城乡基本没有差别；农协组织很发达，服务到位；

农产品标准化、信息化工作规范完善；市场对产品供求反应

灵敏，调控能力强。这些都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和借鉴。
在中国，分户式经营表现为分散型的小农经济。从生产

方式来说，一般是下游产业链决定上游产业链，而且生产方

式决定流通方式。以北京为例，目前农业生产及农业流通的

特点是“小、散”。政府对农业生产及流通领域所进行的整合

工作面临一定的困难。同样，日本农业的经营方式也属于分

户经营，但是日本通过农协及其他组织和机构已经逐步解决

了类似问题。这与政府的支持和农协提供的各种服务是分不

开的。日本有基层农协、县级联合会和一个中央联合会，三级

农协组织组成了完备的流通服务网络，覆盖了这个农村，为

农民提供及时、周到、高效的服务，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

度，把分散生产的农户同城乡结合的大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
日本的农协是向“综合农协”的方向发展。所谓“综合农

协”，是指将经济职能 （共同销售农产品和共同购买生产资

料）、金融职能、保险职能、农机技术推广等 4 项职能集于一

身的农协组织形式。特别强调的是，农协的金融职能包括了

农协的融资功能。农户把自己的钱存入农协的银行，农协的

银行也可以向农户贷款，从而促进了资金的流动效率。再加

上农户向农协提供产品，并通过农协购进生产资料，以及农

协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培养专业农户。由此可见，农户和农

协的关系密不可分。就政府的作用而言，一直加强与农协合

作，并形成了一种“套餐”关系（双方在政治、经济上紧密联

系、相互合作的关系），可以说日本农协成为日本政府的替身。
中日两国在农业合作组织上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同之

处：中国的农业合作组织不仅是农民可以办，企业也可以带

头成立并加入到农业的生产和经营过程中。但是早期的日本

农协是以自愿加入的农民为主体，商业性的企业是不允许参

加日本农协的运作过程的。直到最近，日本政府在这点上才

有所放开，允许商业性企业参与日本农协的运作。从宏观而言，

农业合作社始于欧洲，后来在美国也得到发展。中国的农业

合作组织的发展趋势便与欧洲的类似。二者都是除了农户以

外，企业也可以以合股等形式加入到农业合作组织并从事商

业经营。但是日本以前一直是比较排斥商业企业对农业合作

组织的进入。这种排斥的态度，首先，可能是跟日本对合作社

的定义与其他国家不同有关系。日本认为农协是零散农民的

合作组织而不是商业企业的合作组织。其次，这可能与日本

保守的传统文化有关联。不过最近日本允许向农协提供稳定

大量货源的农业大户从农协中独立出来，并同意其成立法人

化的商业企业进行流通领域的经营。这些由农业大户独立出

来的企业可以直接从农户那里购入产品销往到大超市等处。
至于为什么日本之前没有出现像中国、欧美那样的企业

大规模进入农业合作组织的情况，恐怕还与过去日本的农业

体制有关系。首先，过去的日本对粮食（以大米为主）进行了

流通管制，实行国家化的统购统销。其次，日本的农产品流通

是建立在批发市场体制的基础上。相当大数量的农产品都是

通过批发市场以拍卖的形式进行销售。总的来说，政府的管

制过多，导致商业企业没有建立自己固定的销售渠道。
过去日本政府对农产品的管制主要是针对稻米，而且实施了

粮食管理法。但对于水产品、畜产品、水果等农产品在批发市

场上的流通基本是放开的。

三、启示

1.由于政府政策支持与贸易保护，日本稻米的生产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出现生产过剩的问题。因此，日本政府开始

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策略，力图保证农民的收入。比如，根据

稻米生产面积对农户进行补贴，以及加大对种植水果、蔬菜

等经济农作物的政策扶持力度等。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颁

布了与设施农业相关的法律，通过农协的营农指导事业部门

和农协自身根据农产品品种建立的部会制（比如单独的蘑菇

协会、西红柿协会等），来积极指导农民进行生产结构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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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政府对营农指导事业部门没有给予直接的经济补

贴。但是，日本有独立于政府和农协的农业改良普及员（帮助

农民进行农作物选择及农产品改良）。他们是不隶属于前面

两者任何一方的公共机构，但积极配合日本农协的工作。改

良普及员不直接指导农户，而是通过农协的部会制来指导农

户。而且这些改良普及员都是拥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并且

在当地接受过多年培训，了解当地农业生产情况的人员。因

此他们给农户的建议是能得到当地农户信任的。
3.在中国搞设施农业就会对每一个大棚给予一定补贴，以

此来调动农户的积极性。日本的部会制是日本农协最基层的

组织，政府并未对他们有直接的经济资助。但是政府努力构

建从生产到批发市场的流通制度，通过推动农场品的规格化

促进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另外，日本通过“价格安定生产制

度”，根据农产品的品种、规格等要素设定最低的收购价格。
若实际收购价格低于设定的最低收购价格，政府将对其中的

差价进行补贴。但是只有具备一定规模的农户才能享受这种

补贴。因此，日本通过流通和价格两方面的制度化引导农民

进行规模化生产，并促成了现在日本农产品的“主产地”体
系。农产品的生产具有季节性特征，因此设施农业的开展，比

如农户搭建温室，不仅中央政府会给予 50%的财政补贴，甚

至地方政府以及地方自治体（市町村）等机构还会分别给予

20%—25%的资金补助。最终农民自己负担的费用不到 10%。
日本农协还对农产品加工厂在购买加工机器、厂房建设等方

面给予支持。
4.目前，日本也出现了一种新趋势，即在城市近郊有“减

减农业”（将农药、化肥的投入量在原有基础上减少一半）。
“减减农业”的农产品通过特殊渠道直接进入超市销售，而且

它们在超市设有专柜买卖。通过“减减农业”栽培的农产品比

普通农户的农产品质量更好，如果像普通农产品那样直接进

入农协，由农协进行统一销售的话，相当于是变相降低自己

的身价。对于“减减”栽培的农户而言，得不到应得的价格。另

外，主产地的农产品数量大，供给持续性强，在市场竞争中具

有较强的议价权；而城市近郊的农业投入高、数量少，在市场

竞争中谈判地位低。所以，“减减”栽培的农产品是直接进入

高级百货商店专柜，并辅以电视广告等多媒体宣传。在这种

大背景下，一部分大农户从农协的体系中退出来，自己建立

法人化的公司从事“减减”农产品的买卖。

四、建议

1.日本政府在长期的市场实践中摸索出的对农产品市场

调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办法，对我国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一是政府直接掌控农产品流通中的批发环节；二是准政府经

济组织指导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并不失时机的调节市场供

求。这两点是我国的薄弱环节。我国农产品流通领域的准政

府经济组织主要集中在大宗农产品如粮食、棉花、油料等领

域，对蔬菜、副食等介入较少。而政府对农产品流通批发环节

的掌控，仅停留在规划建设、收费管理上，甚至政府必须承担

的质量监控职能也未能很好的履行，所以近年来出现一些食

品安全事故。
2.纵观日本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发展历程，其高效运作主

要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完善的法规体系。而我国的国家

级的批发市场，规范但活力不足；自发形成的批发市场，有活

力而规范性差。因此，借鉴日本成功的经验，应该着力于政策

的研究和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完善。
3.日本的中介组织不积极是农户的利益代言者和利益共

同体，而且他们还兼有准政府的职能，承担一定的社会职责。
我国的中介组织主要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式出现，主要职

责是向其成员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
工、运输、储藏等服务。但总体上看，我国的农业中介组织发

展时间短，经验积累少。应该在政策上鼓励，资金上扶持，建

立农民急需的农业中介组织。
4.世界各农业发达国家都对农产品进口实行严格的检验

制度，农业标准化生产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农产品的国

际竞争对质量的要求甚至超过了对价格的要求。日本对我国

出口的蔬菜，从生产供应基地的生产环节就提出了详细的要求，

这对我国国内市场的农产品生产与流通也起到了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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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problem in the circul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CAO Yang，WANG Wei，LI No
（Economy and management college，Qiqihaer university，Qiqihaer 161006，China）

Abstract: Circul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relation to the beneficial to the people's livelihood，the current medium problem should
system analysis.In viewof present in the circul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some hot spot problems，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law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ays to solve them，and not just the headache medicine head，aches.China should learn from other countries，can
draw lessons from Japanese experience，but there should be in line with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circulation system，

fromthe system，mode，systemstructure on the article，fromthe overall integration.In short，must seek the solution that accordswithmarket rule.
Key words: circul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wholesale market system；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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